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独立意见 
 

根据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认真审阅相关文件，并

对相关情况作仔细了解，经审慎分析，现就公司拟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14年 6月 23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远

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等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的议案，公司披露《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预案》及其他相关文件后，股票自 2014年 6 月 24 日开市起复牌。 

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的信息使本公司对于标的资产的不确定性和或有

风险无法确定并判断，使得标的资产已不符合交易双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所约定的有关条件。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本次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是基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考虑，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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